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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防止土壤污染，保护土壤环境，维护公众健康，制定本

标准。 
本标准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、程序、方法和要求。 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。 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、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20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批准。 
本标准中涉及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与《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同步实施，涉及

建设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内容与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》同步实施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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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

1 适用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、程序、方法和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

用于本标准。 

GB/T 4883  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

GB 8170    数值修约规则 

GB/T 21010-2007 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

GB 50137-2011 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

HJ 25.1   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

HJ 25.2   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

HJ 25.3   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

HJ 25.4   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

HJ/T 166   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

GB 15618  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（制订中） 

HJ 25.5  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（制订中） 

3 术语和定义 

3.1  

农用地  agricultural land 

指 GB/T 21010-2007 中的 01 耕地（011 水田、012 水浇地、013 旱地）、02 园地（021 果

园、022 茶园）、03 林地和 04 草地（041 天然牧草地、042 人工牧草地），其他农用地参照本

标准执行。 
3.2  

建设用地  development land 

指 GB 50137-2011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（R）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A）、

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（B）、工业用地（M）、物流仓储用地（W）、公用设施用地（U）、绿地

与广场用地（G）等。农村地区上述用地，可参照于本标准的建设用地。 
3.3  

未利用地  unutilized land 

指农用地、建设用地以外暂未利用的土地。本标准中的未利用地主要指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所指的未利用地中的盐碱地、沼泽地、沙地和裸地等。 
3.4  

土壤环境背景含量 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content of soil 

指一定时间条件下，受地球化学过程和非点源输入影响的某点位上土壤元素或化合物的

含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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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 

土壤环境背景值 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s of soil  

指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统计量，通常以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某一分位值表示。 
3.6  

土壤环境本底含量  environmental baseline content of soil 

指对应于某种土地利用的起始时间，某点位上土壤元素或化合物的含量。 
3.7  

土壤环境本底值  environmental baseline values of soil 

指土壤环境本底含量的统计量，通常以土壤环境本底含量的某一分位值表示。 

4 评价总体要求 

4.1 评价过程要规范。采用规范的评价程序和方法，保证评价结果的可比性。 

4.2 评价数据要真实。评价所需的信息和数据要完整，保证评价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。 

4.3 评价结果要客观。如实描述评价结果，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。 

5 评价内容和工作程序 

评价工作内容一般包括：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、获取基础资料和数据、确定评价项目、

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、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、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划分、评价结论和建议。

可根据具体评价目的和工作要求，选择评价工作内容。 

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既可做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，又可做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；其他用

地仅做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。 

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程序如图 1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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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 

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对象可分为地块（或场地）土壤环境质量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。地

块（或场地）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范围通常较小，一般用于场地环境（备案）调查、农产品

产地环境质量认证、土壤污染事故调查等。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范围通常较大，可以是

一个行政单元（乡镇、县、省或全国），也可以是较大的流域范围，一般用于土壤环境质量监

测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。 

7 获取基础资料和数据 

7.1 基础资料 

7.1.1 调查评价对象所在区域自然、经济、社会情况，主要包括土壤类型、土地利用现状及规

划、农业生产等资料。 

7.1.2 可能影响评价对象的污染源信息及主要环境问题。 

7.1.3 土壤环境背景情况或以往土壤环境本底备案资料。 

7.1.4 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及标准等。 

7.2 评价数据 

7.2.1 评价数据包括通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土壤环境监测、科学研究等获得的，或其他法律

认可的评价范围内土壤污染物含量数据。 

7.2.2 评价数据应具有完整性、代表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。采样布点、样品采集、保存、分析

测试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。 

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 

获取基础资料和数据 

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 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是

确定评价项目 

资料数据是否满足评价要求 

图 1 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一般工作程序 

否 

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土壤污染物有效性评价 

评价结论与建议 

土壤污染物危害效应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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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3 评价数据的处理应符合 GB 8170 和 GB/T 4883 的规定。 

8 确定评价项目 

8.1 农用地评价项目 

8.1.1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项目一般应包括 GB 15618 的土壤污染物基本项目。 
8.1.2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GB 15618 的土壤污染物其他项目或自定土壤污染物项目，作为评

价项目。 

8.2 建设用地评价项目 

8.2.1 若现在或历史上评价范围内及周边存在可疑污染源，根据 HJ 25.1 筛选确定评价项目。 
8.2.2 若现在或历史上评价范围内及周边无可疑污染源，可选择总镉、总汞、总砷、总铅、总

铬、总铜、总镍、总锌和苯并[a]芘作为评价项目。 

9 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 

9.1 评价标准 

9.1.1 农用地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的评价标准应执行 GB 15618。GB 15618 未规定的项目，可

执行地方土壤环境标准或参照执行其他标准。 
9.1.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的评价标准应执行 HJ 25.5 或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筛选标准。HJ 25.5 或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标准未规定的项目，可根据 HJ 25.3 或

地方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确定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标准，并作为评价标准。 

9.2 评价方法 

9.2.1 对某一点位，若仅存在一项污染物，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。计算公式为： 

i
i

i

CP
S
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式中：P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

C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含量 

Si：土壤污染物 i 的评价标准 

9.2.2 对某一点位，若存在多项污染物，分别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计算后，取单因子污染指

数中最大值。即： 

( )iP MAX P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 

式中：P：土壤中多项污染物的污染指数 

P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

9.3 超标评价结果 

9.3.1 农用地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 

根据 Pi 值的大小，将农用地土壤单项污染物超标程度分为 5 级（表 1），并按污染物项目

统计不同超标程度的点位数和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切的面积，可同时统计面积比例。 

表 1  统计单元内土壤单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结果 

超标等级 Pi 值 超标程度 点位数（个）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（%）

Ⅰ Pi ≤1.0 未超标   
Ⅱ 1.0< Pi ≤2.0 轻微超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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Ⅲ 2.0< Pi ≤3.0 轻度超标   
Ⅳ 3.0 < Pi ≤5.0 中度超标   
Ⅴ Pi >5.0 重度超标   

若存在多项污染物，根据 P 值的大小，将农用地土壤多项污染物超标程度分为 5 级（表 2），
并统计不同超标程度的点位数和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切的面积，则统计面积比例。 

表 2  统计单元内土壤多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结果 

超标等级 P 值 超标程度 点位数（个）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（%）

Ⅰ P ≤1.0 未超标   
Ⅱ 1.0< P ≤2.0 轻微超标   
Ⅲ 2.0< P ≤3.0 轻度超标   
Ⅳ 3.0 < P ≤5.0 中度超标   
Ⅴ P >5.0 重度超标   

9.3.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物超标评价 

根据 Pi 值的大小，将建设用地土壤单项污染物超标情况分为超标和未超标（表 3），并按

污染物项目统计不同超标情况的点位数和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切的面积，可同时统计面

积比例。 

表 3  统计单元内土壤单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结果 

评价项目 Pi 值 超标情况 点位数（个）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（%）

Pi ≤1 未超标   
评价项目 1 

Pi>1 超标   
Pi ≤1 未超标   

评价项目 2 
Pi>1 超标   
Pi ≤1 未超标   …… 
Pi>1 超标   

若存在多项污染物，根据 P 值的大小，将建设用地土壤多项污染物超标情况分为超标和

未超标（表 4），并按点位统计不同超标情况的点位数和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切的面积，

则统计面积比例。 

表 4  统计单元内土壤多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结果 

P 值 超标情况 点位数（个）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（%）

P ≤1 未超标   
P>1 超标   

10 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10.1 评价依据 

10.1.1 评价某地块（或场地）土壤污染累积的情况，评价依据选用该土地利用起始时间确定的

土壤环境本底值。如果未确定土壤环境本底值，可根据土壤类型相同、未受污染影响的周边

土壤污染物本底含量，或者调查区内无污染的下层土壤的污染物含量值，确定土壤环境本底

值，作为评价依据。一般情况下，至少获取 5 个点的含量数据，取均值与两倍标准差之和作

为评价依据。 

10.1.2 评价某一区域土壤污染累积的情况，评价依据优先采用相同比例尺的当地土壤环境背景

值；其次可采用包括评价对象在内的较大范围的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值。土壤环境背景值的确

定方法要点详见附录 A。 

10.2 评价方法 

10.2.1 土壤点位的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10.2.1.1 单项污染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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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单因子累积指数法，计算公式为： 

i

i
i B

CA 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 

式中：A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累积指数； 

C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含量； 

Bi：土壤污染物 i 的累积性评价依据，按 10.1 的规定选择。 

10.2.1.2 多项污染物 

多项污染物综合累积指数按单因子累积指数中最大值计。即： 

( )iA MAX A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 

式中：A：土壤中多项污染物的综合累积指数； 

Ai：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累积指数。 

10.2.2 区域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调查区整体的累积性评价采用方差分析法（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0.05），将评价数据样本与

背景含量数据样本进行对比，检验两个样本均值是否一致或均值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

义（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）。 

10.3 累积性评价结果 

10.3.1 土壤点位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根据 Ai 值，将土壤点位单项污染物累积程度分为无明显累积和有明显累积。如果评价依

据 Bi 采用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值，则以累积指数 1 为评判值；如果评价依据为土壤环境本底值，

则以累积指数 1.5 为评判值。 

按每个评价项目统计无明显累积和有明显累积的点位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切的面积，

则统计面积比例，见表 5。 

表 5  统计单元内土壤单项污染物累积评价结果 

Ai 值 
累积等级 

评价依据 Bi 为本底值 评价依据 Bi 为背景值 
累积程度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

（%） 
Ⅰ Ai ≤1.5 Ai ≤1.0 无明显累积  
Ⅱ Ai >1.5 Ai >1.0 有明显累积  

对某一点位，若存在多项污染物，根据 A 值的大小，将土壤点位多项污染物累积程度分

无明显累积和有明显累积，并按表 6 统计不同累积程度的点位数和比例，如果点位能代表确

切的面积，则统计面积比例。 

表 6  统计单元内土壤多项污染物累积评价结果 

A 值 
累积等级 

评价依据 Bi 为本底值 评价依据 Bi 为背景值 
累积程度 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

（%） 
Ⅰ A ≤1.5 A ≤1.0 无明显累积  
Ⅱ A >1.5 A >1.0 有明显累积  

 

10.3.2 区域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 

根据区域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结果，如果方差分析显示调查样本显著高于同区域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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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样本，则表明该污染物在土壤中有显著累积；否则视为无显著累积。 

11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结论 

11.1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

11.1.1 土壤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划分 

根据点位超标评价和累积性评价的结果，按表 7 将土壤环境质量划分为 I 类、II 类、III
类和 IV 类 4 个类别。 

表 7  调查点位土壤环境质量分类 

累积性评价 
超标评价 无明显累积 有明显累积 

未超标 I 类 II 类 
超标 III 类 IV 类 

I 类：土壤污染物无明显累积，也没有土壤超标现象，一般认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较好。 

II 类：土壤污染物有明显累积，但并未超过土壤标准，一般认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

安全水平。 

III 类：土壤污染物无明显累积，但有土壤超标现象发生，一般认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中

等，需要加强土壤风险管控措施。 

IV 类：土壤污染物有明显累积，也存在土壤超标现象，一般认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较差，

需要启动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价，确定是否需要修复。 

对于“I 类”、“II 类”和“III 类”点位所代表的区域，若有证据表明存在农作物危害效应

（如某种农作物产量明显下降或农产品中污染物含量超标），则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整

为“IV 类”。 

11.1.2 评价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描述 

对评价范围内所有点位可整体统计，也可划分更小的统计单元，统计不同土壤环境质量

等级的点位（或其代表的面积）比例，如表 8。 

表 8  调查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
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

序号 统计单元 统计项目 
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合计

点位数（个）      
1 统计单元 1 

点位或面积比例（%）      
点位数（个）      

2 统计单元 2 
点位或面积比例（%）      

点位数（个）      
……  

点位或面积比例（%）      
点位数（个）      

n 统计单元 n 
点位或面积比例（%）      

点位数（个）      
合计 

点位或面积比例（%）      

11.2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

根据超标评价结果，若不存在点位超标，可认为评价对象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在可接受范

围内；若存在点位超标，将超标的污染物确定为关注污染物，启动土壤污染风险评估。健康

风险评估执行 HJ 25.3 或地方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。如需进行补充调查，则执行 HJ 25.1
或地方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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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3 其他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

自然保护区等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和未利用地，仅进行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。参

照 10.3 给出无明显累积和有明显累积的点位（或面积）比例。 

12 实施与监督 

12.1 本标准由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。 

12.2 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据本标准和 GB 15618、HJ 25.5 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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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土壤环境背景值确定方法要点 

 

A.1 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数据 

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：一是从已完成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项目成果获

得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数据；二是通过开展土壤环境背景调查获取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数据。 

A.2 统计单元划分 

依据成土母质、地貌特征、气候类型等自然条件，划分若干个相对一致的自然生态区作

为统计单元，也可根据行政单元进行统计单元的划分。 

A.3 统计点位数 

要求相对偏差不大于 30％，即精度＞70％，为保证精度，点位数一般要求在 30 个以上。 

A.4 异常值剔除 

判别方法可采用 Grubbs 检验法和箱线图法。 

A.5 数据检验 

在采取 Grubbs 法（0.05 显著性水平）或箱线图法剔除异常值后，采用置信带法考察数据

的分布情况，计算相对偏差、平均值、标准差、变异系数。 

A.6 土壤环境背景值的确定 

分析统计单元内的土壤环境背景值含量数据，采用土壤环境背景值数据的顺序统计量的

75%或 90%或 95%分位值为土壤环境背景值，视具体情况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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